海南省东方盐场有限公司《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证书》

和《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证书》信息变更公告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》（2023年第20号）和《食盐专营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696号）规定，经我局对海南省东方盐场有限公司提交的《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证书》和《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证书》法定代表人信息变更申请材料进行核实审查，符合信息变更条件，同意给予信息变更并准予核发《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证书》和《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证书》正、副本各一份，变更后证书载明信息如下表。

特此公告

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年2月10日

海南省东方盐场有限公司《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证书》

和《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证书》信息表

	食盐定点生产批发企业名称
	社会信用代码
	法定代表人
	证书编号
	注册地址
	生产地址或批发地址
	生产种类或经营范围
	有效期至

	海南省东方盐场有限公司
	91469007201243244E
	陈忠福
	SD-067
	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新街东方盐场场部办公楼
	海南省东方市四更镇面前海工区
	日晒盐（生产）
	2028.12.31

	海南 省东方盐场有限公司
	91469007201243244E
	陈忠福
	食盐批字

第※22016002※号
	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新街东方盐场场部办公楼
	海南省东方市新街琼西路34号
	全 国

(批发）
	2028.12.31


